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翁女士：  

 
《 2017 年稅務 (修訂 )(第 7 號 )條例草案》  

 
  閣下於 2018 年 1 月 31 日來函 (立法會 CB(1)549/17-18
號文件 )，隨函夾附一份題為 "《 2017 年稅務 (修訂 )(第 7 號 )條例
草案》政府就 2018 年 1 月 24 日會議上委員查詢的回應 "的
文件，當中第 6 段載述閣下就本人於 2018 年 1 月 23 日發出的
函件所作的回應。  
 
  本部察悉閣下的回應第 2至 3頁所述關於某法團同時有
來自合資格債務票據及非合資格債務票據業務的應評稅利潤的

政策目的。具體而言，本部察悉閣下的意見，即《稅務條例》

(第 112章 )現行第 14A條將繼續適用於來自合資格債務票據的應
評稅利潤，而擬議的利得稅兩級制則適用於來自經營業務 (本人
在先前的函件問題 (1)(b)中所引用的例子 )的應評稅利潤的餘下
部分。謹請閣下澄清，條例草案按現時的草擬方式，可如何反

映上述政策目的。  
 
  具體而言，請從法律及草擬方面的角度，澄清下列

事宜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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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 根據第 112 章現行第 2(1)條，"......應評稅利潤指任何人
在任何課稅年度評稅基期內的應課稅利潤，而該利潤則是按照

第 4 部 [即 "利得稅 "]條文計算的 "。謹請澄清，合資格債務票據
所產生的利潤是否符合第 112章第 2(1)條就 "應評稅利潤 "所訂的
定義，以及第 112 章擬議附表 8A 及附表 8B 中的定義。  
 
(2)  謹請澄清，第 112 章擬議第 14 條 (經條例草案修訂者 )
和第 112 章擬議附表 8A 及附表 8B (按現時的草擬方式 )能否充
分反映當局的政策目的︰與合資格債務票據相關的利潤將不會

計入兩個擬議附表下的 200 萬元應評稅利潤 "上限 "。  
 
(3)  本部察悉，第 112 章擬議第 14(5)條就現時若干優惠半
額稅率稅制 (關乎符合資格的再保險業務 /專屬自保保險業務及

合資格企業財資中心等 )而明文提述第 112 章現行第 14B(2)(a)、
14D(5)(b)、 14H(4)(b)及 14J(5)(b)條。對於選擇受惠於該等現有
優惠半額稅率稅制的法團，擬議第 14(5)條旨在訂明 "其應評稅利
潤的餘下部分 "將如何徵稅。有見及此，請考慮是否需要就合資
格債務票據訂定一項與擬議第 14(5)條相類似的條文，以就合資
格債務票據所產生的應評稅利潤和應評稅利潤的餘下部分而

言，明確無疑地澄清第 112 章現行第 14A 條、擬議第 14 條與擬
議附表 8A 及附表 8B 之間的關係。  
 
  謹請閣下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，盡早以中、英文作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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